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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大29餐廳被揭無牌對外經營
3間更透過外賣平台送餐 議員冀校董會年內開會加強管治

香港無牌食肆問題加劇，特區政府審計署昨

日出爐的新一份審計報告指出，全港無牌食物

業處所的數目由2018年的498間，增至今年6

月的1,178間，增幅1.36倍。其中，香港中文

大學更被揭發全校33間餐廳全部沒領取食物業

牌照，校方與膳食供應商的合約訂明，只為校

內學生或教職員提供膳食服務，但審計署實地

視察其中有29間餐廳違規向「街客」提供堂食

服務，更有3間餐廳透過外賣平台送餐予校外

客人。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

為，校方有責任做好監督，但自《2023年香港

中文大學（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中大校

董會仍未舉行新的會議，希望今年內召開會

議，加強管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無牌食肆問題持續惡化，相比2018年，今年無
牌食肆數量倍增，期內營運中的無牌食物業處

所，則由203個增至281個，增幅38%。在識別無牌食
物業處所後，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會每周巡查監察，而
食環署今年首8個月，就經營無牌食肆的持牌工廠食
堂，作出了40宗檢控。

審計署批食環發牌慢 僅0.8%申請召開審查會
除了打擊力度外，審計署批評食環署發牌流程緩慢，
審計署抽查2021年和2022年處理時間偏長的50宗申請
個案，其中30宗是食肆牌照申請。食環署處理申請
時，會轉介個案予其他政策局或部門徵詢意見，但審計
署發現，這30宗總共轉介的89次當中，有三成需要平
均19個工作天處理，較時限的3天多出6倍時間。
處理牌照申請有需要召開「申請審查小組會議」，
讓申請人和部門當面商討發現的問題以進行補救，但
審計署發現，2018年起計5年，僅0.8%申請個案有舉
行會議，該署審查的30宗個案，更全部沒如期召開會
議。
在無牌經營食肆的問題上，中大的餐廳情況嚴重：中
大與校內33間餐廳簽訂合約訂明，只限為學生或教職
員提供食堂服務，營運商亦必須領有法例規定的牌照和
許可證，但審計署發現，該33間餐廳均無領有食物業
牌照。
除了其中4間合約完結而停業的餐廳外，審計署早前
實地調查該校29間餐廳，有16間貼告示聲稱只招待該
校師生，但實際上全部都並非專供中大學生或教職員使
用，有3間通過平台在校園外提供外賣，14間在無許可
證下，賣非瓶裝飲品、奶類等受限制食物。另有3間更
在第三方外賣平台，為校外顧客提供送餐服務，違反
《食物業規例》。

校內便利店無牌出售即製食物
審計署又發現，中大便利店沒有領有食物業牌照，卻
即場配製並向顧客出售食物。便利店在售賣食物前，並
沒有查證顧客是否中大學生或教職員，也沒有在便利店
張貼告示，表明食物只售予中大學生或教職員。
審計署建議中大確保膳食供應商只在校園範圍向師生
提供外賣及堂食，亦要確保它們有所需的牌照，而招標
工作亦要合乎規定。食環署需要密切監察無牌食物業處
所的數目，包括區內無牌食物業活動的特點，以制訂適
當措施應對有關事宜。
食環署回覆表示，查核某持牌食物製造廠是否經營作
無牌食肆，需要大量證據和調查，要有充足的證據方可
作出檢控，如有必要會調派喬裝顧客的人員蒐集證據。
中大回覆表示，同意配合審核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身兼香港
中文大學校董的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日
在回應審計報告時表示，歡迎該署對中
大作出監察令校董有更專業參考，以符
合公眾期望。但他認為，該校餐廳不能
「一刀切」只向校內學生或教職員提供
食堂服務和外送食物服務，因為學生人
數眾多 ，部分校友或帶親友到校園參
觀，也不時有建築工人出入，跟足指引
不符合實際情況。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

大學一般都讓教職員以外人士出入，食
肆難以逐個核對身份，他認為情況與工
廈食堂情況類近。他曾經向政府提出可

以考慮放寬對工廈食堂的規管，讓食堂
可以同時向工廈以外人士提供服務，讓
客人與食肆都更方便，亦可以讓食肆有
足夠生意營運。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很多學校以至公

營機構，都會規定只可向相關學校或者
機構提供膳食服務，一般會於合約訂明
或者在牌照上規定。他認為，實際上有
非校內人士進入食肆是難以避免，但如
果長期開放給外人就需要監管。
他認為校方可以透過巡查，監察食肆有

無遵守合約規定，餐廳方面除透過告示等
清楚講明只服務校內人士外，當見到明顯
非校內人士，亦應查證是否外來顧客。

難逐個核對身份 餐飲業界倡放寬

回收基金審批時間長 初創企被拒率偏高

房署保養公屋升降機不足 每條邨每周至少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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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報告指，房署公共屋邨對升降機保養維修監
察不足。圖為有屋邨升降機暫停使用。 資料圖片

◀審計報告指出，香港中文大學全校33間餐廳全部沒領取食物業
牌照。圖為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審計署實地視察發現中大的餐廳違規向「街客」提供堂食服
務。圖為其中一間中大餐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負責管理保養公共
屋邨的升降機及扶手電梯的房屋署推行現代化計
劃，涉及款項逾14億元。特區政府審計署最新一期
審計報告指，房署公共屋邨對升降機保養維修監察
不足，2020年至今年4月有超過3萬宗故障，平均
每條邨每周至少發生一次故障，部分個案維修期過

長，最長停用89天、即逾3個月，一些升降機更換
工程漫長，升降機最多停用14.5個月，其間居民出
入十分不便。同時，有4條屋邨的無障礙通道損
毀，職員定期巡查均無發現。房屋署表示，接納審
計報告的建議，會監察表現欠佳的承辦商，按指引
與他們會面和發出警告信。
房屋署負責管理、維護分布於全港193條公共屋
邨、共6,056部升降機及277部自動扶手電梯。截至
今年6月，公共屋邨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定期保養合
約分別有11份和9份，2022/23年度的保養總開支
為7.632億元。

最長停用89天 7部半年內壞兩次
昨日公布的審計報告中指，由2020年至今年4月

30日，共發生31,364宗升降機及1,539宗自動電梯
故障，分別有219宗升降機故障和25宗電梯故障導
致服務暫停超過兩天，最長停用89天。7部升降機
曾於6個月內兩度暫停服務超過兩天，每部升降機

暫停服務的總天數介乎5天至9天不等。審計署建
議房屋署加強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可用性和監察措
施。
同時，房署更換老化升降機工程存在拖延。報告

指，過去5年更換的238部升降機，有八成無按合
約規定的日期完工，令服務平均延遲32天。根據房
屋署的檢查指引，承辦商每年需為所有升降機進行
例行評估和半年評估，但審計署發現 2021 年至
2022年，有21部升降機沒進行例行評估，26部沒
進行半年評估。當中3部升降機在這兩年內沒有進
行任何評估。
房屋署擬更換使用25年或以上的老化升降機，審

計報告指出當中33部非住宅樓宇使用35年或以上
的升降機，最快明年至2031/32年度才更換，有公
共屋邨商場兩部使用了46年的升降機甚至更換無
期。受更換工程影響，有188部升降機停用超過7
個半月，另有49部升降機停用超過10.5至14.5個
月。

無障礙設施巡查不力
此外，房委會的既定政策是在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遵從《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規定，提
供無障礙通道和設施。審計署審視公共屋邨的無障
礙設施，今年6月至8月實地到友愛邨、小西灣
邨、葵涌邨及石硤尾邨視察，發現其中三個屋邨偏
離《設計手冊》，沒有在門口前、斜道頂部和底
部，或樓梯鋪設觸覺警示帶。
報告舉例，石硤尾邨的觸覺引路帶表面磨損，視障

人士未必可以辨別；小西灣邨的引路帶鋪設在露天位
置、沒有上蓋，使用者要在烈日或淋着雨使用。審計
報告批評房屋署巡查無障礙設施不力，8個屋邨、合
共27個方便視障人士用的多功能感應地圖有損毀。
237個屋邨中，97個屋邨的無障礙主任沒有按要求提
交檢查結果，25個屋邨甚至沒有提交任何結果。
審計署建議訂明分區保養辦事處/物管公司就突
擊巡查發出完成通知書的時限；加強記錄在現代化
計劃下決定升降機更換優先次序的理據，縮短升降
機停用時間，以及加強監察無障礙主任提交定期檢
查結果的情況；加強對無障礙通道和設施的定期檢
查、每日巡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支持回
收業的可持續發展，特區政府自2015年
起透過回收基金資助初創企業開展項
目，以及支援住宅樓宇採用智能回收箱
技術收集廚餘等。審計署發現截至今年3
月，已處理的申請共有3,222宗，當中
16%申請處理時間超過180天，最長更超
過一年半；當中626宗（19%）申請被拒
絕，當中新成立及初創企業開展項目等
被拒比率特別高，介乎 41%至 51%不
等。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須確保按期
限處理申請，並考慮為回收基金訂立工
作目標，環境保護署署長承諾會跟進報
告的建議。

僅三成半回收商申請 推廣不足
審計署留意到，頗多在香港從事回收

作業的公司，從未就回收基金的標準計
劃提交申請，顯示推廣不足。截至今年3

月，基金秘書處收到1,232宗申請，這些
申請來自668名申請者，僅佔香港回收商
約35%；在一次性抗疫資助計劃下獲批
資助的1,299名申請者中，有756名申請
者從未申請回收基金資助。環保署亦沒
有編制定期管理報告，顯示獲批項目的
獲資助者提交項目成果報告的狀況，以
及就逾期個案採取的跟進行動，以作監
察之用。
環保署回應表示，若干宗申請的處理

時間偏長，原因是申請者花了很長時間
才能提供足夠的證明文件或符合申請要
求。至於部分回收基金計劃的申請被拒
比率偏高問題，基金秘書處一直主動採
取多項措施（例如定期舉辦簡介會），
協助申請者提交具足夠詳細資料的申請
書。審計署認為，環保署需要進一步加
強措施，協助申請者更了解申請資助所
需的要求，並提交符合要求的申請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審計署報告亦發
現，香港中文大學沒有在校園設施招標文件、合約
和指引中加入維護國家安全相關事宜的措施，建議
加強相關指導和管理，其中該校書店亦沒有就營運
發出任何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指引。署方促請校方
為監管單位提供指導，協助採取行動，有效防範和
制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在招標文件及外
來營運商簽訂的合約加入條款，容許以國家安全為
由，取消投標者的資格和終止合約。

鄧家彪：不應以「機構自主」逃避監管
身兼中文大學校董的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出，
香港國安法生效3年多，中大批出任何項目合
約，都應符合法例和社會需要，不能夠以「機構
自主」作為擋箭牌逃避監管。中大管理層沒有跟
隨政府和法律行事，應當予以批評。
審計署又發現，中大有39項校園設施由外間機
構營運，包括餐廳、便利店、書店、銀行等。署
方發現部分招標沒有依循招標程序，有一間書院
的3間餐廳3次招標都沒有跟程序，招標規格沒
有交予財務處審批，出價亦沒有經投標委員會批
准就接納。翻查2017年至今年7月50份合約紀
錄，有17份更加沒有以招標方式批出，當中7份
沒有獲取招標豁免。

書店違合約變雜貨舖
審計署於考察期每月到中大的書店，發現該書

店違反合約規定，亦未有徵求中大批准，陳列並
出售例如小型充電風扇、遊戲產品、玩具模型
車、洋娃娃、個人護理產品（潤膚露、沐浴露）
等與書籍無關的產品。
審計署審查營運商繳費紀錄，發現包括保養
費、管理費及牌照費等，逾五成營運商沒有依時
支付，當中34宗逾期繳費個案中，30宗按合約
訂明要徵收逾期費用，但中大全部都沒有追收。
中大亦沒有就監察外來營運商，制訂有關表現審
查、表現評估和執法行動的整體指引，雖然有13
個監管單位由不同方面監管餐廳運營，但並無指
引規定，監管單位須把校園設施營運商的表現評
核結果記錄在案。


